
关于会计学院第二届教职工大会第三次会议

提案征集工作的通知
各位教职工：

我院第二届教职工大会第三次会议，将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。为切实履行教代会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职能，使教代会代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，积极为学院发展建设建言献策，经研究决定在近期组织开展提案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案征集与答复时间

（一）提案征集：从即日起至2025年12月17日17:00前

（二）提案答复：2026年3月
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提案人和附议人必须是学校教代会正式代表，其中1人为提案人，2人为附议人。提案内容须经附议人同意，少于3位代表的提案为无效提案，无法在系统中提交。
（二）教代会代表必须以严肃、认真、负责的态度行使提案权，提出的提案应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，并提出工作建议，以保证提案的严肃性、科学性和可行性。 

（三）代表在撰写提案时，要写明提案标题，标题要简明扼要，一案一事，提案内容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内容：
1.提案来由，即写明提出提案的理由和原因；

2.调研分析，即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调研情况；

3.工作建议，即针对问题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四）下列内容不应作为提案提出：

1.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的提案；

2.不属于学院职权范围内的提案；

3.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、考证、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提案；

4.不符合技术规范、缺乏可操作性的提案；

5.仅涉及对自身或他人个别的具体问题提案；

6.已经明确答复正在办理的提案；

7.一案多事，表述不清的提案。

（五）各代表团对提案进行初审把关。

（六）对于不同代表所提出的内容相近的提案，提案工作委员会将在征得提案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案。

（七）提案征集工作办公室联系人：朱玉艳；电话：18355296935；电子邮箱：370089722@qq.com。
会计学院教职工大会筹备办公室

二○二五年十二月八日

附件1：

会计学院第二届教职工大会第三次会议提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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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填写提案须一事一案、一案一表；2.可另附纸。
